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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民國 39至 60年經濟類檔案審選原則及重點 

依據行政院管有民國 39至 60年間所有經濟類機關檔案案情，並

參考行政院組織沿革及職能、大事年表、組織相關法規等，研提審選

原則及重點，做為檔案審選作業準據。 

一、核心職能 

  行政院主要核心職權包括提出法案權、審提預算案、決定重要政

策、移請覆議、提出決算權、報備行政協定及監督所屬機關推行政務

等。 

二、審選原則 

(一) 具有下列歷史及資訊價值之檔案優先移轉： 

1. 涉及國家經濟建設與發展之重要制度、決策、計畫者，如中

美合作經濟援助、區域發展及僑外投資政策等。 

2. 涉及國家經濟建設與發展之重要法規制（訂）定、修正及解

釋者。 

3. 涉及政府相關經濟組織調整及沿革者，如臺灣省政府農林廳

所屬(轄)機關(構)組織調整。 

4. 對人民權益維護具有重大影響者。 

5. 具有重要歷史、社會文化或科技價值者，如經濟動員、日產

接收與處理及對匪經濟作戰等。 

6. 屬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對政府政策或施政成效有影響者。 

7. 其他有關重要事項或具有學術研究或資訊價值者。 

(二) 因收受通報周知、收文轉發且無後續辦理事項之案件，或

無關本機關業務職掌者，原則不予鑑選移轉。但具重要歷

史及學術研究價值者除外。 

(三) 案情具發展性者，原則以全案進行鑑選及留存。 

(四) 因業務整併或組織調整而承接之他機關檔案，應納入鑑選

移轉，如善後事業委員會等。 

二、各類重點 

(一) 一般政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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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報行政院核定或核轉之法令研議及解釋案件。 

2. 有關政策性事項、重大措施、方案、綱領、計畫及立法院施

政報告等。 

3. 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總統府秘書長及行政

院秘書長交辦事項。 

4. 院會決定、決議及行政院院長指示事項之追蹤管制案件。 

5. 行政院院會提案、重要之經濟會議與會談等文件及紀錄。 

6. 預算編製概（預）算與分配預算、追加減與保留預算、動支

預備金及年度決算執行檢討等案件。 

7. 年度普查、調查統計資料、經濟概況報告及檢討專報等。 

8. 涉行政院政策之立法院施政質詢案件。 

9. 監察院向行政院提出之糾正、糾舉、調查案暨年度中央機關

巡察各組委員到院巡察座談會議紀錄應由院函復事項。 

10. 院長接見重要外賓案件。 

11. 經濟動員會議、計畫、考察報告、業務概況報告及各國經濟

動員資料等。 

(二) 組織與人事 類 

1. 中央處理經濟事務相關部會及省政府所屬機關、特設組織，

如財政經濟小組委員會、行政院對匪經濟作戰策劃小組（力

行小組）、經濟發展法規檢討小組、漁業善後物資管理處、美

援運用委員會、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聯合建

設復興小組委員會等之設置、組織編制、員額、職掌、辦事

細則及分層負責明細表研議、修正、廢止案件及重要組織調

整案。 

2. 須經報院核定或其他重要之人事任免遷調、動態登記及個案

檔卷等。 

3. 各種委員會委員或顧問之聘僱案。 

4. 各項待遇及重要約聘（僱）人員聘（僱）用計畫須經報院核

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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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外經貿、合作關係類 

1. 對大陸地區商情蒐集、經濟封鎖措施、我國與各國對大陸貿

易情報、談判專題及輔導僑商在台採購等。 

2. 參與重要國際經濟合作、區域經濟發展之聯繫文件及會議資

料等。 

3. 與各國簽訂之各項合約、協定及交流計畫，以及與各國發生

之貿易摩擦、交涉解禁等過程紀錄及相關文件資料等。 

4. 國際各式商務展覽活動參與。 

(四) 農林養殖 

1. 重要農業政策、制度、計畫等，如生產改進措施、農業機械

化政策、貸款制度、品質改進方案、穩定糧價政策、農藥與

肥料管理措施與法規、運銷與交易法規與政策及糧食檢驗法

規等。 

2. 農村經建考察報告、農業研究報告、農作物之生產趨勢與預

測、資源調查及普查報告等。 

3. 國土開發利用、國有林之經營、林地放租、開發利用及管制

出口等管理政策。 

4. 農作物生產管理措施、各類產銷、批發市場之規劃與管理制

度等。 

5. 農業技術合作及技術協定簽署。 

6. 香蕉產(運)銷政策及改進措施。 

7. 農耕示範隊與農業技術團之派遣、組成及工作情形等。 

8. 漁區與漁業權之規劃、開發與管理制度。 

9. 漁業發展基金之設置與管理。 

10. 國際漁業合作、國際漁業權有關之政策、規定及糾紛處理等。 

11. 保育禁獵政策。 

(五) 工商管理 

1. 提倡國貨、外銷出口促進、獎勵投資條例配合措施及執行案。 

2. 工（產）業發展政策、方案、措施及相關調查研析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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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華僑投資政策、華僑與外國人來台重大投（合）資案。 

4. 加工出口區設置案。 

5. 公司管理及商業登記制度之規劃改進。 

6. 工業發展與輔導準則及工廠登記輔導管理制度之規劃改進。 

7. 專利與商標管理制度之規劃改進。 

8. 商品檢驗與管理政策、國家標準制定、修正或廢止及標準化

作業推動措施。 

9. 日據時期會社法人、日人股權處理措施及執行案件。 

10. 取締內銷聯營、奢侈品管制政策及執行作業。 

11. （戰略）物資調節及物價管理政策與執行。 

(六) 能源礦業管理類 

1. 能源礦業產銷、調節及價格管理政策。 

2. 報院指定礦種及重要礦業、礦廠案。 

3. 國營礦業權之設定、變更、抵押及撤銷。 

4. 礦產、土石資源之調查探勘，以及保留區、禁採區之劃定及

管理。 

5. 礦業管理方案及土石採取政策。 

6. 公營能源礦業公司之設置及重大建設案。 

(七) 水利 

1. 重大水利工程及水庫之規劃及執行過程。 

2. 水權管理及水價政策。 

3. 水資源調查報告及開發利用管理政策。 

4. 水污染防治及治山防洪政策。 

5. 重大災害案例彙整及災害應變與避難規劃。 

6. 人造雨之試驗及推行措施。 

(八) 公營事業 

1. 公營事業設立、組織調整及裁撤（併）。 

2. 重大資本支出計畫可行性研究及年度資本支出計畫之研審。 

3. 公營事業增資、投資、財務處理及簽署技術協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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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工程及工安、環保事件之協調、督導與改善。 

5. 經營績效評鑑與改進建議之研議、生產銷售、督導及改善措

施。 

6. 各階段公營事業移轉民營之政策研議、規劃與評估、業務執

行之改進意見綜整、政策檢討、重大糾紛處理及後續輔導措

施。 

7. 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及公營事業移轉民營相關案情。 

(九) 中美合作經濟援助類 

1. 與美接洽情形、管理相關規定、申請及運用原則、共同安全

法案及援台計畫或方案等。 

2. 中美合作設美援相關會議紀錄、簡報資料、與美相關談話紀

錄、成果概況報告及專題研究等。 

3. 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之設立、美援帳戶、數額、撥款、分

配、審核及防弊措施等案情。 

4. 美援運用委員會及經合會經費使用概況。 

(十) 善後事業類 

1. 善後保管委員會組織編制、各次會議紀錄、業務移撥、經費

運用及物資管理情形。 

2. 所屬各事業單位組織改隸及轉投資情形。 

(十一)其他 

具時代意義或具資訊價值案件，如日軍物資打撈及發掘、禁止軍

公機關部隊自行辦理掘撈業務、發掘打撈物資辦理情形呈報總

統、申請發掘日人埋藏物資等。 

 


